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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以辽宁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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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针对辽宁省500名婴幼儿家长展开调查，探究其选择托育机构的现状及相关影

响因素，调查表明婴幼儿家长对于托育事业的认知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时送托意愿并不高涨。影响婴幼儿家

长选择托育机构的因素涉及机构价格、机构分布、师资水平、服务水平、政策支持五个维度，其中师资水平、服务

水平两个维度对其影响最为显著。为促进辽宁地区托育事业稳健发展，从强化师资配置、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普惠

体系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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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托育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基础工程，也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托育机构能够帮助家长

解决婴幼儿的照料及教养问题，有效缓解育儿压力、解

放育儿时间，进而促进“三胎政策”等生育政策落实。

数据显示，我国超三分之一家庭有入托需求，推动托育

事业发展与改革逐渐成为提高生育率、完善基础教育的

必由之路。

然而，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表明，我国婴幼儿入托

率仅为5.5%左右，当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供

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无保，其供给和需求

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民生领域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因

此，厘清并满足家长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与期望，构建

符合中国国情的托育服务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

本研究以辽宁省为例，探究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

构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并依据调研结果展开讨论，提出

相关建议。以期为辽宁省托育事业建设提供一定理论依

据，助力托育服务事业稳健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辽宁地区婴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运用分

层随机抽样法，于2023年2月在辽宁省范围内选取三个

目标城市，展开问卷调查。根据辽宁省14个设区市的地

区生产总值，将其划分为经济较发达地区（沈阳市、

大连市）、经济一般发达地区（鞍山市、营口市等2座

城市）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朝阳市、本溪市等8座城

市）。在三大区域城市中分别进行随机抽样，选出沈阳

市、鞍山市、抚顺市三个城市，以其城市居民作为研究

对象，预期抽样比例为1：1：1。

通过网络形式（问卷星系统），向上述设区市的婴

幼儿家长发放问卷，共计发放问卷532份，回收有效问

卷500份，有效回收率为93.9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编问卷《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的影响因

素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幼儿

家长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幼儿家长的认知与送托现

状，包括认知程度、送托意愿两个维度；第三部分是幼

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的影响因素，包括机构价格、机构

分布、师资水平、服务水平、政策支持五个维度。问卷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编写并使用总体现状量表及满

意度量表。

结合专家评定法，邀请辽宁省学前教育学博士1

名、硕士3名对问卷结构合理性、内容准确性等方面进

行小范围探讨预测，经由专家评定，证实该问卷内容效

度较好。

完成问卷发放后，对所得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表明，问卷整体及各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处于0.9-1.0区间，可认为具有较高可信度。

效度检验表明，问卷数据KMO值为0.988，显著性水平

为0.000，说明调查数据的统计检验显著，具备较好效

度。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回收问卷后，对问卷数据加以提取、整

合，使用SPSS2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

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现状的调查结果

1.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现状的总体情况分析

提取婴幼儿家长的认知与送托现状，即总体现状量

表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婴幼儿家长对于托育事业各方面的认知

程度处于良好水平，且对于婴幼儿入园的意愿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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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托。

表3 描述性统计

维度 题项 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题均值 标准差

认知程度

托育政策 500 1 5 3.242 1.374

托育年龄 500 1 5 3.356 1.324

托育机构 500 1 5 3.442 1.270

送托意愿

送孩入园 500 1 5 3.976 1.262

送孩入托 500 1 5 3.35 1.338

考虑送孩入托 500 1 5 3.39 1.318

（二）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影响因素的调查结

果

1.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对影响因素整体及各维度与婴幼儿家长送托意愿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5可知，各项系数的Pearson相关性均处于0.7-

1.0区间，且P值＜0.01，说明婴幼儿家长的送托意愿与

满意度整体及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为后续深入探

究影响因素提供依据和保证。

表5 各维度相关性分析表

送托意愿 机构价格 机构分布 师资水平 服务水平 政策支持 满意度

送托意愿 1

机构价格 .804** 1

机构分布 .783** .793** 1

师资水平 .838** .863** .819** 1

服务水平 .850** .849** .801** .928** 1

政策支持 .843** .850** .818** .923** .931** 1

满意度 .875** .925** .904** .962** .956** .959** 1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2.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以婴幼儿家长的送托意愿为因变量，以机构价格、

机构分布等5项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

归的方法，筛选出影响家长送托意愿较大的因素。筛选

结果表6所示。

表6 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常量） -.259 .151 -1.709 .088

师资水平 .513 .059 .425 8.685 .000 .359 2.786

服务水平 .519 .068 .373 7.635 .000 .359 2.786

R2 0.572

DW 1.670

P 0.000

由表6可知，DW值为1.670，反映模型相关性较弱，

采样数据关联性较低。师资水平和服务水平的VIF值

均低于5，说明两个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为

0.572，说明筛选出的两个自变量能够解释婴幼儿家长

送托意愿总体的57.2%。p值小于0.05，说明方程较显

著。师资水平和服务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Sig

值均小于0.05，说明其对因变量（送托意愿）均有显著

正向影响。

结合表中数据，最终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婴幼儿家长送托意愿=-0.259+0.513*师资水平

+0.519*服务水平。

四、讨论

（一）婴幼儿家长对于托育事业认知程度的讨论与

分析

婴幼儿家长对托育事业认知程度现状的总体题均分

为3.3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托育年龄维度得分最

高，托育政策维度得分最低。说明婴幼儿家长最了解托

育最佳年龄为0-3岁，但对托育政策了解较少。

究其根本，首先，托育事业发展有待完善，宣传渠

道狭小，导致家长对其认知程度浅、水平低。其次，现

有托育政策文本缺乏明确性，政策执行缺乏有效的管理

和监督，导致政策执行背离公共利益，乃至出现“办托

难”“信任难”等问题。

（二）婴幼儿家长对于托育事业送托意愿的讨论与

分析

问卷结果显示，53.8%的婴幼儿家庭没有接受过托

育服务，家长送托意愿并不高涨。

分析原因，首先，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刚刚起步，覆盖面不全，公立托育机构数量有限，社会

供给存在较大缺口，无法满足全部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

求。其次，我国托育服务整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且存

在显著地域差异、机构差异与师资差异，各地区及机构

的托育服务质量不均衡，导致婴幼儿家长不敢贸然送孩

入托，入托率存在极大上升空间。

（三）婴幼儿家长选择托育机构影响因素的讨论与

分析

1.相互渗透，东鸣西应：各维度共同影响婴幼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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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送托意愿

本研究通过分析婴幼儿家长对于托育事业发展现状

的满意度情况，探究其选择托育机构的影响因素。影响

因素由机构价格、机构分布等五个一级维度组成，其中

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婴幼

儿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接纳与选择。

秉要执本，直指痛点：影响家长送托意愿最显著的

两项因素

师资水平因素涉及专业素养、教师资格、教师水平

和队伍配置。强健的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有助于满足家

长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与期望。托育教师规范持证上

岗、不断精进自身保教素养，促进托育事业规范化、专

业化。科学合理的队伍配置，为托育服务质量提供保

障。

服务水平因素涉及医育融合、家长减负、科学教

养、课程设置和服务时长。医育融合指将婴幼儿照护服

务与医疗健康服务有机结合，为婴幼儿照护保驾护航。

为家长减轻育儿负担，由专业人士提供科学教养，是家

长送孩入托的重要原因。婴幼儿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服务

课程、服务时间存在明显偏好，因而托育机构应在上述

方面迎合家长需求。

五、建议

（一）强化师资配置：注重素质培养，筑牢培训考

核体系

1.立足人员配备层面：从业规范，专业全面

首先，要关注从业者的资质与经验。确保托育服务

从业者拥有相关的专业证书和培训经历，为婴幼儿提供

专业的照顾和引导。其次，人员构成应重在从业者的专

业与全面。托育工作人员包括机构负责人、保育及卫生

保健人员、心理学家、营养师等各类专业人员，以确保

婴幼儿全方位发展。

2.立足队伍建设层面：知行合一，鼓励发展

首先，负责人及保育人员应经过岗位培训。例如，

规定理论与实践培训时长、建立考核机制等。其次，托

育机构建立可落实的鼓励机制，以此支持托育工作人员

的专业提升，鼓励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发展。

（二）提升服务水平：规范评估标准，发挥家庭指

导作用

1.立足标准制度层面：遵守标准，完善制度

托育机构应严格遵守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并完善

制度。例如，托育机构应建立内容完整且科学的卫生保

健工作制度，并根据0-3岁婴幼儿发展的年龄特点和个

体差异，为其提供生活照护、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

期学习机会。

2.立足课程规范层面：定向规划，保教一体

科学、统一且规范的课程标准对0-3岁婴幼儿教育

的开展应起到定向与规划作用。同时，婴幼儿身体处于

探索发展阶段，托育机构的课程模式应既强调婴幼儿的

教育，又注重对婴幼儿的保育，贯彻保教并重、保教一

体的原则。

3.立足养育支持层面：三位一体，示范先行

托育机构为家庭和社区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实

现“三位一体”共同促进婴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此

外，托育机构应积极探索“1＋N”婴幼儿照护模式，即

围绕“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基本要

求，实现共同发展。

（三）完善普惠体系：优化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

体共建

1.立足政府层面：改革创新、完善机制

首先，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性托育体系，充

分发挥政府主导责任，依据时代、地区特色，创新发展

托育事业。其次，通过出台并执行有关托育行业的针对

性政策，以详细、明确的法律条文，实现对普惠性托育

机构的整体规范及有效监管，保障托育机构资质健全、

备案及时。同时应完善财政投入与教师资格机制，在资

金、师资方面为托育事业提供坚实后盾，确保托育事业

健康发展。

2.立足社会层面：多方参与、多元形式

首先，鼓励多方参与托育事业建设，适当放宽准入

门槛，集聚多方资源力量，共建普惠服务体系。其次，

允许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增加托育服务供给，以巩固提

升普惠性托育资源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配套服务设

施，为婴幼儿家长提供保质保量的临时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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